●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

2011年本市企业工资增长指导线为：下线6%，平均线13%，上线18%。

●指导意见

①生产经营正常、经济效益增长的企业，可参照平均线确定工资增长水平。其中，企业上年平均工资水平低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60%的，可参照上线增长工资；上年平均工资水平高于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两倍的，可参照平均线的80%增长工资。

②经济效益较差的企业，可参照下线增长工资。

③企业在确定工资增长时，应当着力提高工资水平偏低的生产服务一线岗位人员工资水平，一线职工工资增长幅度应当不低于本企业职工工资的平均增长幅度。

④应当妥善处理好经营者与普通职工的工资分配关系，普通职工工资不增长的，企业经营者和中高层管理人员的工资也不宜增长。

⑤企业应当建立职工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增长机制，通过工资集体协商，合理确定本企业的工资增长水平，以及不同岗位人员的工资调整幅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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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新原因：

本书原收录的是2010年度的工资增长指导线。本书付印后上海市人保局于2011年6月3日市人保局公布了2011年度的工资增长指导线和指导意见。

